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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同 代 理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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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教賢 

于立 

湯盛如 

林俊儒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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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請 人 陳清文 住址均詳卷

王子建

周志霖

詹靜雯

共 同 代 理 人 薛焯育律師

聲 請 人 王隆笙 住址均詳卷

顏一忠

呂佳昌

謝育瑩

共 同 代 理 人 李艾倫律師



聲 請 人 

共 同 代 理 人

郭威志 

黃新堯 

柯賜海 

曾彥傑律師

住址均詳卷

聲 請 人 詹益瑋 住址均詳卷

林國文

李文義

周英豪

共 同 代 理 人 張靖珮律師

為聲請解釋進行言詞辯論，續為補充陳述事：

壹 、部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因為經濟因素，無力參加技能訓練班，技 

能訓練班制度反而造成階級歧視，不符合比例原則之衡量性要求， 

此 部 分 有 下 列 鈞 院 卷 證 可 資 為 憑 ：

一 、1 1 0年 9 月 2 2 日聲請解釋案說明會發言速紀錄，相闕機關說明 

「我們受刑人入所有非常多的原因，可能沒辦法在短期内完成他 

的技職訓練，因為有時法院會借提，可能一借提就借三個月或半 

年 以 上 ；有時受刑人他有疾病需要靜養，或是他有違規行為，在 

受違規處分期間也沒辦法接受訓練；有些則是個人金錢問題，因 

為所有受技職訓線者都要加入勞保，而勞保就要個人支付保險費， 

如杲他沒有錢他也不願意參加。後來法務部就改成必須他們自己 

簽名表達有意願才能參加技職訓練。所以在這種種原因下，並非 

每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都能參加技職訓練’以 上 。」（參 鈞 院  

卷 二 第 3 3 6頁）。

二 、11 0年 1 0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你剛進來泰源就可以上課 

嗎 ？ 一來就銜接上嗎？還是要等？）我 運 氣 好 ，剛 好 有 報 名 ，也



剛好有被挑到，一班只有 2 0 個 人 ，報名的人員遠遠不止，工場 

也有很多被判保安的同學是沒有下來過技訓班的。木工班和建築 

班要付每月 2 8 4元保費才能上，雖然監所會付一部分的學費，报 

多同學沒有經濟他們如果要學木工或建築，沒辦法負擔保費，就 

沒 辦 法報名。（問 :縱 然 有 判 強 制 工 作 ，沒有交保費就沒辦法學 

習一技之長？）對 ，如果沒辦法繳保費，就是在工場跟受刑人傲 

一模一檨的事情。或是即使有報名不用保費的技訓班，如杲沒有 

被選到，就沒辦法參加技訓班。泰源的三四七號工場是保安工場， 

就是沒辦法學到一技之長，沒有被選到的同學就在那裏，做措蓬 

花 、缝 漁 網 、電 子 元 件 ，大概就是這三類。 ，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 

4 2 0頁)、「（問：一般受刑人摺紙蓮花會不會有作業金、工作獎金？） 

一般工場有，一兩百塊。（問 :—個 月 2 8 4，有人因為負擔不起不 

能 上 課 ？）是 ，如果家裡沒有資助，剛進來又沒有上工場，没者 

收入就沒辦法上技訓般。，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 2 9頁）。

三 、11 0年 1 0月 2 9 曰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建築班有空額時，有無 

優 先 讓 強 制 工 作 人 報 名 我 是 1 0 9 年 建 築 班 ，當時受處分人只 

有 三 個 。其他都是受刑人。前幾期則只有受刑人。原 因 不 知 道 ， 

或許是受處分人沒有經濟能力報名。建築班每個月必須繳丙級檢 

定班的罄保費，大 約 2 8 0元 。其他班有些事要考證照，要 付 6⑽ 

孟 ，有些不用錢。各 班 別 中 1建築班與木工班都要自己繳自己的 

勞 保 費 ，因為必須操作危險工具、搬運重物等危險工作，怕發生 

意 外 。學習時沒有收入，經濟都必須靠外面接濟，這不是學費是 

勞 保 費 。（問 :勞保費由你們自己負擔，你認為是否合理？）許多 

人沒有保營金，就無法參加技訓班。不參加的原因也可能是聽說 

技訓班很累、很 辛 苦 。因為是沒有接觸過的東西，學到一半也常 

有 人 放 棄 。（問 ：受刑人參加建築班也一樣要繳費？）是 。這筆勞 

保費受刑人報名建築班一樣要繳。沒有錢就要退訓。 ，( 參 鈞  

院卷二第4 3 3、4 3 4 頁）。



四 、 1 1 0年 1 0 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载「（問 ：每種技能訓練班只有20 

個 名 額 ，是否對受刑人 '受處分人都一樣開放機會？選拔標準如 

何 ？)選 拔 看 老 師 ，最 主 要 的 因 素 ，是他可否繳得出發保費’是 

否有在使用睡眠藥物。如有則可能不適合從事危險操作的班級。」、

「（問 ：對所方的選拔方法，您有何意見？）每個監所都可以辦技 

訓 班 ，到台東遠地來泰源技訓所參加技能訓練，我覺得有點多此 

一 舉 。而且不參加技訓班，三年時間到，一樣免除強制工作。事 

實上也有許多受處分人，因為沒有經濟能力或意顔，根本沒有參 

加 技 訓 班 。 < 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 3 5頁）。

五 、 11 0年 1 0月 2 9 曰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你一開報建築班就上了， 

那其他同學有無報名沒有報上的？）有 ，例如我所述剛剛有吃睡 

眠 藥 、付不起勞保費的錢，或者有身心障礙，因為建築班太危險 

而不適合的。選拔都是老師在選的。沒有被選上技部丨班的受處分 

人 ，就 是 做擅蓮花、編 漁 網 、組装電手產品等。（問 :技 訓 班 、

下 工 場 ，是否都有勞作金？）下工場有勞作金，技訓所學習的時 

候則沒有。如回一般工場作業就有。目前我是擔任建築班服務員， 

視同作業是有錢可領，一個月三百元 。 j  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39 

頁）。

貳 、部分受處分人智識能力不足，參加技能訓練班亦無助於其習得技 

藝 復 歸社會：

此部分可參照110年 1 0月 2 9 日實地履勘後座談相關機關說明「技 

能檢定班需要學科和術科的考試，現在學科都採取線上計評的方 

式 ，需要具有基本資訊的能力和閲讀的能力。像剛我們看到他們 

需 要 看 圖，所以需要一定教育程度才能看得懂。所以也有人報說 

他 高 中 畢 業 ，上了一個月說沒辦法學不來打報告退訓，因為他閲 

讀 能 力 、着圖的能力根本不足° i 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 6 7 頁）。



參 、部分強制工作受處分人年齡老邁等因素，參加技能訓練班亦無助 

於其以參加技能訓練班所習得之技藝復歸社會。此部分有下列 

鈞院卷證可資為憑：

一 、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簡報檔第1 1 頁 「法務部矯正署近 

1 0年新入所強制工作受處分人依年齡分，6 0歲以上計有 3 1 人 ， 

占 3 . 2 % 丨（參 鈞 院 卷 一 第 2 8 6頁）。

二 、 11 0年 1 0月 2 9 日實地履勘後座談泰源技訓所人員之說明「近五 

年 有 2 2 %的人沒有參加。目前受處分人有2 位 保 外 就 醫 ，有 2 

位觀察勒戒，甚至有些傷老病殘根本無法參加技能訓練的，甚至 

法官在栽定保安處分時個案已經不適合保安處分了，例如個案 

6 0 幾 歲 ，裁定下去也已經沒有學習動力了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69 

頁

肆 、強制工作之執行，雖有技能訓練班制度，但無助於特別預防之效 

果 ，不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性要求：

一 、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與刑罰徒刑執行之受刑人均可參加技能訓練 

班 ，且部分受處分人於強制工作期間並未參與技能訓練班，甚至 

為刑罰徒刑執行期間方有機會參與技能訓練班，可見強制工作不 

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性要求。此部分有下列鉤院卷證資料可資  

為 憑 ：

(一 )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簡報檔第2 1 頁 「1 0 5至丨0 9 年強 

制工作出所後調查回函與技能訓練相關統計表，1 0 5至 1 0 9強工 

出所人 數 8 8人 ，未參加技訓人數即有4 9 人 ，而參加過技訓並從 

事相關工作人僅1 1人(28.2%), (參 鈞 院 卷 一 第 290 I ) 。



(二) 丨10年9 月 2 2 曰聲請解釋案說明會發言速紀錄，相關機關說明「若 

無參加訓練時，會分配到工場作業 ,、「如果沒有參加專技訓練的 

人 ，本所會先將其分到一般工場，做一些簡易的電子加 工 、漁網 

加 工 之 類 的 工 作，大 概 是 這 樣 ，以 上 。」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324

頁

(三) 1 1 0年 9 月 2 2 日聲請解釋案說明會發言速紀錄，相關機關說明「佐 

是 強 制工作，根本沒有機會受到訓練，因為資源有限，1 個班可 

能只有 2 0 、3 0 人 ，他可能要第 2 期 、第 3 期才能進到裡面《他 

在等的過程中已經服完強制工作，他必須變成受刑人身分，此時 

他仍然可以參加訓練，他仍然是強制工作受處分人的身分1他訓 

鍊期間也是在執行本刑的期間，他檢定通過也是在執行本刑的期 

显 。」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3 2 9頁）。

(四) 11 0年 1 0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你加入技訓所時，所方有 

告知強制工作的計训計晝如何嗎？請敘述)沒有告訴我什麼計劃。 

我現在是木工班 *木工班是我選擇的，如果不參加技訓班的話，

我必須在工場稟面做事，如果在工場做事，我就會跟一般的受刑 

人 沒 兩 樣 。」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丨9 頁）。

(五) 1 1 0年 1 0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所以有不是強制工作的受 

刑人在技訓班，但有些保安處分受處分人沒辦法報名上技訓班？） 

是 ’我覺得报奇怪，既然一般受刑人可以參加技訓班，那我為什 

麼要被判強制工作，我若是一般受刑人也可以參加技制，那我就 

沒有被判強制工作的必要。 i 問:那上課跟摺蓮花之間的起 

居作息有沒有不一樣？)起居作息都一樣。摺蓮.花對回歸社會沒 

有 幫 助 。」、「（問 ：摺蓮花的作息如何？）一 節 課 5 0 分 鐘 ，我木 

工班九月結訓德跟建築併班一起摺蓮花。這禮拜因為大法官來巡 

視 ，所以我們又搬回木工班，可能是要給大法官看我們平常在做 

什麼。有一兩個月都在摺蓮花，作息就是八點十分開封，到 工 場 ，



八點五時開始作業，5 0 分 鐘 一 節 ，下課十分鐘。下課可以聊天 

上腐所抽於，十分鐘後又開始槽蓮花。早上三節課，下 午 兩節課。 

因為現在最新規則是受刑人每天要運動一個小時，所以第五節惠 

讓 我 們 運 動 1 室外包括羽球籃球 *室内包括強身健體，打 桌 球 、 

伏 地 挺 身 。」、「（問 ：你都滿 幸 運，沒被拒絕過？）是 。其他人被 

拒 絕的就很多。保安的人數也不少，一 班 20個 人 ，有些還有受 

刑 人 ，所以保安的人數就變少，我不清楚為何不事先讓保安的都 

報滿再給一般受刑人。 ！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2丨至4 2 3 頁）。

(六) 1 1 0年 1 0月 29 9 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：你這兩年多可否折抵刑期？） 

不 行 1這法律規定的，我聽大家說，大家都知道，我請家人上網 

查也是如此。且很多同學是保安轉司法(受刑人），他們就是免除 

強制工作有報准，就轉為執行有期徒刑，但轉過去沒有折抵。我 

身邊有從木工班受處分人轉成一般受刑人，他免除被報准了，就 

改 號 了 。（問 ：為何他可以改？你會不會好奇？）我們都不會知道 

原 因 ，只會知道時間差異，像是一年九還是兩年，我很生氣為何 

不 知 原 因 ，我也想早點改號變成受刑人，因為保安是白關的，也 

不能折抵刑期，詖判保安的同學都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，除了可 

以參加技訓班以外，做的事情又不是跟一般受刑人不一樣 。 I (參 

鈞院卷二第 4 2 6頁）、「（問 ：那你覺可以折抵，有上課的保安處分 

是不是就比一般受刑人好？）我還是覺得保安處分沒有用處。」 

(參 鉤 院 卷 二 第 4 2 7 頁）、「（問 ：你說受刑人跟判保安的一樣上 

技 訓 班 ，但一般受刑人也不見得可以上技訓班？）一般受刑人本 

來就可以參加技訓班，我覺得大家應該都要有機會可以來學習， 

如果沒辦法大家都學到，那是監所要改革的地方。  ̂( 參 鈞 院  

卷二第 4 2 7頁）=>

(七) 1 1 0年 1 0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現在建築班有多少受處分 

人 ？多少受刑人？)現 在 是 11 0年 的 建 築 班 ，有 個 受 處 分 人 ， 

9 個 受 刑 人 。」、「（問 ：報不到特別技能訓練班的受處分人，各方



面就與一般的受刑人一樣？）沒有差別。 I 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36 

頁h

二 、實則，參加技訓班後至真正回歸杜會間隔久遠，所習得技藝均已 

有所脫節，無助於受處分人復歸社會，此部分有下列鈞院卷證 

資料可資為憑：

(一) 強制工作之受處分人非均有參加技能訓練班制度，縱有參加技能 

訓練班亦非均有藉此可取證照，無助於受處分人賦歸社會u此部 

分可參照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簡報檔第7 、8 頁 「近 5 年 

參加技能訓練比例，強工受處分人參訓率為〇、〇、41.67%、41.67%、 

50%;近 5 年考取證照人數比例，強工受處分人證照考取率為0 、

0 、33.33%、41.67%、8.33%」（參鈞院卷一第 300 頁）。

(二) 1 1 0年1 0月29 3 泰源既訓所簡報紀錄記載「9 5年 7 月因刑法廢 

除 連 續 犯 ，將數罪併罰採一罪一罰 後 ，實務上不乏本刑超過 20 

年的案例。因為本刑過長，使得強制工作技能訓練效應相對遞減。！ 

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 0 1頁）。

(三) 1 1 0年1 0月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您還有八年七個月有期徒 

刑 必 須 執 ，且表現很好，已取得證照，但本刑至少還要關四年 

多才能假釋？)是這時間太久，到時候出獄實已忘了習得的技能， 

(問：未來執行本刑，身分轉成一般受刑人，到時候是否又可以 

提供你建築班的學習機會？）已去過的技訓班不能再去，因為已 

經畢業了，這不因受刑人身份有別。可能可以報名別的沒有去過 

的班。（問 ：強制工作對你有無正面影響？）我認為強制工作無法 

讓我們跟杜會有所連結，工作必須要長期才能熟能生巧，才有辦 

法真正上手。學員學完之後，一直到執行完畢踏入社舍後，時間 

這麼久，之前學的早就脫節了。（問 ：你接受強制工作保安處分 

快兩年，有無改變你習性？或你對於工作的看法？）我想籍充實 

自己度過這段時間。目前我已畢業，擔任建築班服務員，我一個



人要處理二十個人文嘗與購物，我想盡量找事情做，不然真的沒 

事 做 。這些事情我一下就做完。（問 ：強制工作對你對於工作的 

想 法 、認知有無改變？未來是否不管什麼工作你都願意做？）之 

前我在國外做機房工作。現在我有在想以後要做想什麼行業。家 

人要我好好學東西，但 因為之後來有很長的刑期，一 直 到出獄， 

學習的技能與真正出所從事作中間會有太長的空窗期。（問 ：一 

般受刑人會否有此種感覺？許多受刑人的本刑甚至比你更長？） 

一定會。我如果是單純服刑期間參加技能訓練班，一年時間結訓， 

刑期還有那麼長，一樣會有這種想法。習得技能到實際運用的間 

隔時間太長，根本無法與社會連結。（問 ：如果改成出狱前學習 , 

對出獄後找工作會否比較好？）一定 會 比 較 好 ，我想如果在報假 

釋 前 ，再報技訓班接觸相關工作，應 該會比較好 3 」（參 鉤 院  

卷二第 4 3 7、438 頁）。

(四）1 1 0年 1 0月 2 9 曰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為什麼要學木工？）增加 

自己的技能，謀生的能力。（問 ：將來出路比較廣？）不是很廣， 

但這邊有證照的就是木工班與建築般，其他班都沒證照拿。（問 ： 

有證照比較好謀職？)我在外面都是作家裡的事業，這證照我不 

一定用的到，但就是加減學。 i (參 鉤 院 卷 二 第 419頁）、「（問 ： 

那你將來會從事木工嗎？）機率很低，如果我可以承接家裡的事 

業 ，我不用去做木工。（問 ：那你們判保安，同學之間普遍有覺 

得保安處分有幫助嗎？）我覺得都沒有幫助，我們本來在社會上 

都有其他職業或技能，我們出去一定是從事原本 的 工 作 ，不會去 

做 。 丨 (參 鉤 院 卷 二 第 4 2 4頁）、「（問 ：你出去社會可以做什麼 

事 ？家裡事業？）我爸爸是小包，會接一些小包的蓋房子工程。 

(問 ：木工或建築對你家裡事業有幫助？）建築我本來就會，木工 

不 一定用的到，這裡學的是裝潢木工，是 做 家 具 的。」 （參 鈞  

院卷二第4 2 5頁

(五）1 1 0年 K)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_—(問 ：您是否已取得證照。）有 ，



我已取的丙級面材鋪照證照。（問 ：所學跟外面有無落差？)如未 

來真要嘗試這工作，還是要學外面師父的方法，我認為所内會的 

與外面實作仍有落差。是老師這樣說的。做粗工師傅都有自己的 

方法，出去工作做法必須跟帥父一樣，不一樣的方法仍然會被粗 

工師傅否定。（問 ：所方不是找外面師傅來教？）應該都有。有的 

來教的師傅自己没有證照。會做的不一定有證照。」（參 鈎 院  

卷二第43 6頁）。

(六) 1 1 0年1 0月2 9 曰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您覺得技胡丨班協助你拿證 

照 '老師教學、所方提供環境等，對你未來出所生活有無矯正效 

果，未來不會再犯罪？)是否再犯，主要在於自己的规劃與想法， 

重點不是技訓班。技訓班無法改變個人的想法。出去以後，如果 

生活圈沒有變，還是一樣誤入歧 途 如 個 人有定力，就靠自己走 

g 」（參 鈞 院 卷 二 苐 43 9頁

(七） 110年 1 0月 2 9 日訊問整錄記載1 問 ：有無認識刑前強制工作， 

接著轉本刑執行完畢後出去的受處分人？他們出去以後，在這裡 

所受的技能訓練對他們生活的影響為何？）曾經有間聊，發現在 

這裡所受的技能訓練對他們沒有幫助。我認識的對象多數是竊盜 

犯 。受過強制工作的，再犯率一樣高。 i (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42 

頁）

伍 、縱使係提供技能訓練，然係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為之且受刑期 

間亦得參加，故並非侵害最小之手段，不符合比例原則之必要性 

要 求 =

一 、封閉式之技能訓練班非侵害最小之手段，此部分有下列鈞院卷 

證資料可資為憑：

110年 ⑴ 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_(問：假設維持強制工作制度，

10



如你是法務部長，你希望制度怎麼改？）我覺得台灣是民主社會， 

法律不應該強迫誰做什麼工作，這違背民主憲政。如要改變 >盎 

希望可以像易服勞役，與杜會有連結,選擇自己喜歡的行業。盎 

認為這樣矯正效果較大。這裡是封閉式的，學東西、要學不學， 

都看個人。如不報名，過三年也一樣免除強制工作。所方也不會 

強制，最多就是跟受刑人一樣一直摺蓮花。所方會鼓勵報名拮訓 

班 ，但意願看個人」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 4 3頁）《

二、技能訓練於受刑期間亦得參加，此部份除前引鈞院卷證 f 料 外 ， 

另 參 110年 1 0月 2 9 日訊問筆錄記載「（問 ：有期徒刑有最高刑 

度 ？）年輕車手如一罪一罰，被 判 3 0 年有期徒刑，出去已經40 

歲 。用強制工作只是加高刑期，沒有太大意義。不如直接用有期 

徒刑取代強制工作就好。執行刑期期間還是可以參加技能訓練， 

就跟強制工作一樣。」（參 鈞 院 卷 二 第 44 3頁）。

陸 、據 此 ，祈請鈞院鑒核，實感德便。

此致

司 法 院  公鑒

巾 華  民 國 】 1 0  年 1 1  月 3 0  曰

具 狀 人 ：于 立  

湯盛如 

呂印子 

郭宗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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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雲明 

許家銘 

黃書庭 I 鴻祥 

彭弘壳 

黃教賢 

陳清文 

詹靜雯 

王子建 

周志霖 

顏一忠 

謝育瑩 

呂佳昌 

王隆笙 

黃新堯 

柯賜海 

郭威志 

李文義 

詹益瑋 

周英豪 

林國文



代 理 人 ：周 宇 修 律 師

林 俊 儒 律 師

李 艾 偷 律 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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